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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关联交易系全资子公司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营

销”）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它将为上市公司增加约188万元的营业收入； 

2、本次交易既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也没有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第10.2.5条的规定情形，不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本公司今年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将累计超过 1000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欢瑞营销于近日在北京市与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影视”）签署了《<大唐荣耀>宣传服务协议》。按照协议

内容，欢瑞影视委托欢瑞营销为其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大唐荣耀》提供全媒体全

案品牌传播。 

（二）欢瑞影视既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企业，也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第10.1.6条第（一）款的规定情形，欢瑞营

销与欢瑞影视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

议，全体董事出席会议，董事、董事长钟君艳女士系关联董事，回避本次表决。其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得到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就事前认可和本次关联交

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见本公告第九款内容）。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没有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第10.2.5条

的规定情形，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虽然本次关联交易的合同金额只有200万元，但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第10.2.10条第（一）款的规定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与本

公告“八、（三）”所述的关联交易的已累计400万元，达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第10.2.4条的规定情形，应当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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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的姓名或名称、住所、企业性质、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法定

代表人、注册资本、税务登记证号码、主营业务、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陈援；注册地与法定住所：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C1-008；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10798.6720 万元；营业执照注册

号：330783000052360；税务登记证号码：浙税联字 330783794356008；组织机构

代码：79435600-8 

主营业务：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4 月 1 日止）；摄制电影(单片)；

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

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制作、代理、发布：影视广告；艺人经纪。网络文化信息咨

询服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计算机软件开发，计

算机软硬件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欢瑞影视的主要股东为钟君艳、陈援和浙江欢瑞影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等 60位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援及钟君艳。 

关联关系图：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

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援及钟君艳于 2006 年

9 月 29 日在浙江省东阳市投资设立。有效经营期限为长期。该公司主要在国内从

事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制作。该公司自设立以来，其业务正处于稳定增长期，其投

资的电视剧业务一直正常运行中。截止到 2016 年 6 月 30 日， 欢瑞影视总资产

1,467,445,542.55 元，净资产 959,283,209.05 元，2016 年 1-6 月份的营业收入

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欢瑞世纪（天津）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兴宏广告有限公司 

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 



244,557,711.05元，净利润 52,836,087.28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按照欢瑞影视与欢瑞营销签订的协议，欢瑞影视需要欢瑞营销为其投资

拍摄的电视剧《大唐荣耀》进行全媒体全案品牌传播。 

（二）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的规定，本次交易不需审计与评估。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电视剧的传播推广等工作，其定价按照市场行情和市场价格随行

就市，由欢瑞营销按照合同约定的需求，制定合理的方案，采购适当媒体资源用于

协议约定项目的传播。不存在不公允的情形。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按照所签《<大唐荣耀>宣传服务协议》的约定，本次服务的总款项（含

税）为人民币 2,000,000元（即贰佰万元整）； 

（二）按照所签《<大唐荣耀>宣传服务协议》的约定，自甲乙双方签订本协

议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项目总费用的100%服务款项，合计人民币贰佰

万元整（即RMB:2,000,000.00元）。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它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虽然，本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方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相关审计报告及审阅报

告，并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进行了修订，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也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

但是，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何时能获得核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要维持上市公司地位，不能寄希望或停留于完成重组后合并报表的收益

来体现，我们的日常生产经营不会因上述不确定性而停滞不前。且，本次交易也是

公司向文化行业转型战略的继续实践。 

（二）之所以选择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进行交易，主要是考虑到涉足行业

的安全性、定价的公允性及收款的及时性，不会出现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风险。 

（三）欢瑞营销的主要业务在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还会因与关联人进行的



交易而对关联人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性。我们只有通过加快重大资产重组的步伐，

并逐步减少与关联人的连续性交易、努力开拓市场、增强自身造血机能来消除这种

依赖性。 

（四）本次交易的需求是真实的。本次交易产生的获利均全部归欢瑞营销所有，

不存在欢瑞营销或上市公司向关联法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 2016年度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具体以定期报告确认的结果为准。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本报告的披露日，欢瑞营销与同一关联人发生过约 505

万元的关联交易（未计本次），其构成如下： 

（一）欢瑞营销与欢瑞影视曾在今年一季度签订过《<诛仙青云志>拍摄前期

全案宣传推广服务协议》，合同金额 55 万元。因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2014年修订版>第 10.2.4 条的规定情形，没有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其收

入已计入本公司于 2016年 4月 15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一季度报告》里。 

（二）欢瑞营销与欢瑞影视今年五月份签订的《<诛仙青云志>后期制作期全

案宣传 推广服务协议》，合同金额 250 万元。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欢瑞营销与欢瑞影视于今年七月份签订的《<诛仙青云志>宣传服务协

议》，合同金额 200万元，因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

第 10.2.4 条的规定情形，没有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该次关联交易将与本次关

联交易累计计算。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征求过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得到其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的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2、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欢瑞营销与欢瑞影视签订《<大唐荣耀>宣

传服务协议》； 

3、按照上市公司《公司章程》（2012 年 8 月修订版）第 110 条第（五）款、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版）第 10.2.10条第（一）款和第 10.2.4

条的规定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欢瑞世纪（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与欢瑞世



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大唐荣耀>宣传服务协议”的议案》提交本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进行审议； 

4、本次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交易，它将为上市公司增加约 188

万元的营业收入，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行为；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的情形； 

6、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钟君艳女士回避了表决。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聘任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会计师、评估师、财务

顾问）出具专业意见的。 

十一、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大唐荣耀>宣传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